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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1) 一、合同的概念和分类 （一）合同的概念 《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中规定的合同是指平

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

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其中法人是指依法成立，能够独立

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包括机关、团体、企

业、事业单位、公司等。其他组织是指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合

伙组织以及分支机构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是指财产关系。 

（二）合同的分类 合同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以法

律、法规是否对其名称作出明确规定为标准，分为有名合同

和无名合同.按照除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外，是否尚须交付标的

物才能成立为标准，分为诺成合同与实践合同.按照法律、法

规是否特别要求具备特定形式和手续为标准，分为要式合同

和不要式合同.按照双方是否互负义务，分为双务合同和单务

合同.按照当事人权利的获得是否支付代价光标准，分为有偿

合同与无偿合同.等等。 《合同法》按照其业务性质和权利义

务内容的不同，将合同分为买卖合同.供用电、水、气、热力

合同.赠与合同.借款合同.租赁合同.融资租赁合同.承揽合同.建

设工程合同.运输合同.技术合同.保管合同.仓储合同.委托合同.

行纪合同.居间合同等共15类合同。 二、合同的订立 （一）合

同订立的概念 合同的订立，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当事人，

依法就合同的主要条款经过协商一致，达成协议的法律行为

。合同当事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但都应当具有与订立合同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

力。当事人也可以依法委托代理人订立合同。 （二）合同订

立的形式 《合同法》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

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

，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

用书面形式。 (1)书面形式。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

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

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书面形式明确肯定，有

据可查，对于防止争议和解决纠纷，有积极意义。实践中，

书面形式是当事人最为普遍采用的一种合同约定形式。 (2)口

头形式。口头形式是指当事人双方就合同内容面对面或以通

讯设备交谈达成协议。口头形式直接、简便、迅速，但发生

纠纷时难以取证，不易分清责任。所以对于不即时清结的和

较重要的合同不宜采用口头形式。 (3)其他形式。除了书面形

式和口头形式，合同还可以其他形式成立。法律没有列举具

体的“其他形式，但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行为或者特定情形推

定合同的成立。这种形式的合同可以称为默示合同，指当事

人未用语言明确表示成立，也末用书面形式签订，而是根据

当事人的行为或在特定的情形下推定成立的合同。” （三）

合同的主要条款 合同的条款是合同中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

，规定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具体条文。合同当事人的权利

义务，除法律规定的以外，主要由合同的条款确定。合同的

条款是否齐备、准确，决定了合同能否成立、生效以及能否

顺利地履行、实现。由于合同的类型和性质不同，合同的主

要条款可能有所不同。根据《合同法》规定，合同的内容由

当事人约定，一般应当包括以下条款: (1)当事人的名称或者



姓名和住所。(2)标的。(3)数量。(4)质量。(5)价款或者报酬

。(6)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7)违约责任。(8)解决争议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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